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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江海区奕聪花园第二届业主委员会

奕委公【2025】12

关于召开第八次业主大会的通知

江海区奕聪花园 全体业主：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物业管理条例》《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

导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小区《管理规约》《业主大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，

结合小区实际情况，经业委会会议讨论决定，报江海区住建局、外海街道办、彩

虹社区同意，决定举行第八次业主大会，将下列议题提交第八次业主大会表决，

业主大会筹备工作基本就绪，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会议日期：2025 年 11 月 20 日 0点---12 月 4日 24 点。

二、会议地点：奕聪花园小区内。

三、会议形式：采用住建局网上投票平台微信投票+纸质投票书面征求意见

相结合的方式（不方便网上平台微信投票的用纸质），

四、会议时间：纸质投票固定票箱每天 8.00-23.00，流动票箱每天

20.00-23.00

五、票箱设立：在奕聪花园东门、西门保安室各设 1 个固定投票箱，另设 1

个流动投票箱（在物业服务中心前台），

六：纸质选票以现场投票+专人送达/自行投递+快递送达/快递回收选票等三

种方式，

每个物业单位或同一业主的多个物业单位只有一张选票，若有超过一名业主

共有的， 则其中任意一名业主签名投票有效，送达选票业主在规定的时间内不

提出同意、反对、弃权意见的，票数计入已表决的多数票进行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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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会议内容：

议题一：是否同意按公示的新物业合同续聘和泓物业江门分公司为奕聪

花园物业服务企业。

表决选项：1.同意，2.反对，3.并入多数票，4.弃权。

说明：1、同意选项票数（业主大会获得专有部分双三分之二及以上参

与）获得参与的“双过半”票数，业委会将代表全体业主与现物业重新按公

示合同签订新的物业服务合同

2、同意票数（业主大会获得专有部分双三分之二参与）未达参与的“双

过半”，业委会以公示的合同启用选聘新物业服务企业的程序，

3、与会数未达双三分之二，本次业主大会议题无效，现物业沿用现物

业合同继续额外延长服务，及至下一次业主大会续聘／选聘成功。

议题二：是否同意修改管理规约，补充增加公共收益分配。

表决选项：1.同意，2.反对，3.并入多数票，4.弃权。

补充内容说明：1、当小区公共收益账户累积余额大于 60 万元且资金

无支出计划时，经业委会会议决定，认为有必要分配，可提出部分资金，按

投票权面积平均分配发放给各业主，分发总额、分发时间、支付方式，由业

委会会议决定。

2、公共收益分配，按小区投票权面积进行分配，投票权面积认定标准：

以业主《不动产权证书》或《房地产权证》登记的建筑面积为准；未办理产

权登记的，以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建筑面积为准。议事规则中约定的不计

入投票权面积的，不得进行分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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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见附件：1.选票样本，2.二个议题的具体公告。

注：请全体业主届时准时参加（带身份证），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。不能出席投

票的业主，请先填写好《业主委托书》，受委托人参加投票时需出示身份证和委

托书，委托书附带业主身份证复印件的，视为业主委托有效。

特此通知。

奕聪花园笫二届业主委员会

2025 年 11 月 3日

业委会联系方式：全主任，电话 15992136161.

抄送：江海区住建局、外海街道办、彩虹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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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海区奕聪花园小区第八次业主大会表决票

议题一：是否同意按公示的新物业合同续聘和泓物业江门分公司为奕聪花园

物业服务企业。

□ 同意；

□ 反对；

□ 并入多数票；

□ 弃权；

议题二：是否同意修改管理规约，补充增加公共收益分配。

 同意；

 反对；

 并入多数票；

 弃权；

座房号： 建筑面积：

业主（签名）： 业主联系电话：

填写时间： 年 月 日

说明：1.本表必须用黑色、蓝色钢笔、签字笔填写，字迹必须清晰，工整；

2.同意某项的请在其□内划“√”, 只能选一个，多选或不选、涂改均视

为：不反馈意见或者不提出同意、反对、弃权意见。

3.已送达的表决票，业主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反馈意见或者不提出同意、反

对、弃权意见的，根据《业主大会议事规则》，其票数 计入 已表决的多数票；

4.收取此表决票时，应认真核对业主身份及投票权数，非业主本人投票的，

被委托人应出具身份证、授权委托书、业主身份证复印件等有关的书面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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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主参加业主大会委托书

本人是 业主，因故不能参加本次业主大会，现委托

代表本人参加会议，并授予其代表本人行使会议的投票权，投票权限为：

议题一：是否同意按公示的新物业合同续聘和泓物业江门分公司为奕聪

花园物业服务企业。（四选一）

□ 同意

□ 反对

 并入多数票

 弃权

议题二：是否同意修改管理规约，补充增加公共收益分配。（四选一）

 同意

 反对

 并入多数票

 弃权

委托人签名： （联系电话： ）

受委托人签名： （联系电话： ）

注明：

1.本委托书只限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召开业主大会期间使用，

过期作废；

2.委托书必须附双方身份证明复印件，如:身份证明（临时身份证）、营业

执照、法人代码证等。

填写日期： 年 月 日


